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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人（姓名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已完整阅读、全面知晓金安区就业见习相关政策规定，自愿到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参加就业见习。本人郑重承诺如下：
1、本人提供的材料和信息真实有效，本人不属于中专、技校、大专及以上学历等在校学生；
2、本人未参加过省内外就业见习活动；
3、本人处于未就业状态（无社保记录、无就业登记记录、无工商登记记录，或已办理失业登记）；
4、见习期间，遵纪守法，遵守就业见习管理相关规定，遵守见习单位规章制度；承担见习岗位职责，履行见习单位保密义务。见习期间，不缴纳社保、不签订劳动合同、不办理就业登记、不做工商登记。
本人严格履行以上承诺，如有违反，愿意承担就业见习补贴退回和相应法律责任；因本人过失导致见习单位提前终止见习协议的，见习单位可不出具《就业见习证明》。
本《承诺书》自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
承诺人：
年   月   日

